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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77         证券简称：东方时尚      公告编号：临 2019-098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借款事项概述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披露的《东方时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拟定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28亿元（含 4.28亿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30,000 万元用于新能源车购置项目。新能源车

购置项目实施主体为上市公司和子公司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云南东方时尚”）。 

在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募集资金到位的

前提下，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云南东方时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400

万元的借款用于实施新能源车购置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后，云南东方时尚将以股

东贷款的方式对新能源车购置项目进行投入。公司将根据当时市场行情，合理确

定对云南东方时尚的贷款利息。 

二、借款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7577295632P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嵩明职教基地文苑路 9号 

成立日期：2011 年 7月 13日 

经营范围：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大型客车 A1:10 辆,中型客车 B1:2 辆,

大型货车 B2:10辆,小型汽车 C1:527辆,小型自动挡汽车 C2:32辆,残疾人专用小

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C5:1 辆)；陪驾、汽车租赁；不动产租赁；广告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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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发布(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22,115.00 61.43% 

昆明都市车迷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320.00 28.67% 

云南和众聚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2,600.00 7.22% 

嵩明和众创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965.00 2.68% 

合计 36,000.00 100.00% 

云南东方时尚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截止日 
2018年度/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9年 1-9月/ 

2019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36,823.51 36,678.33 

负债总额 18,516.23 20,287.36 

银行贷款总额 10,40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8,516.23 12,897.36 

资产净额 18,307.28 16,390.97 

营业收入 10,028.25 7,053.21 

净利润 -3,978.73 -1,916.31 

三、本次借款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云南东方时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400万元的借款用于实施新能源车购置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后，云南东方时尚

将以股东贷款的方式对新能源车购置项目进行投入。公司将根据当时市场行情，

合理确定对云南东方时尚的贷款利息。云南东方时尚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

能够对该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进行控制，本次借款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 

四、该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东方时尚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董事闫文辉为云南东方时尚法定代表人、董事王红玉为云南东方时尚股东云南合

众聚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的合伙人，以上二位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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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事会、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云南东方时尚提供不

超过人民币 5,400万元的借款用于实施新能源车购置项目，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

展产生积极的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实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已履行必要、合

规的决策程序，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独立董事事前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对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云南东方时尚提供借款事项的审阅，

并就相关事项向有关人员进行了问询，发表了《东方时尚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认为本次借款事项符合相关法

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行为没有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不影响上市公司的发展及独立性。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借款事项，并将《东方时尚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云南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 

（三）独立董事事后意见 

本次向云南东方时尚提供借款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

上所述，我们同意该议案。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公司第三届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并审

议通过了该议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东方时尚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 

4、《东方时尚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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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 月 18日 


